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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
董事會負責維持及檢討本集團內部控制系統之有效

性。內部控制乃為符合本集團之特定要求及減低本

集團須承受之風險；並為管理風險，而非為消除風險

而設，從而達致業務目標。內部控制僅可就錯誤陳述

或損失提供合理而非絕對之保證。本集團之內部控

制框架涵蓋：(i)訂定目的、預算及目標；(ii)制定財務

資料之定期報告，特別追查實際表現與預算及目標

之差異；(iii)授出權力；及(iv)訂定問責的界線。

本集團的整體策略及目標由董事會決定。預算為每

年制定，本集團未來五年之財務預測已編製，並已由

董事會審閱。於落實該等策略及達成該等目標時，每

位執行董事於監察本集團內個別業務單位之操作及

營運上具特定責任，包括審閱及批准屬於業務層面

之策略及計劃、制訂有關業務之績效目標，以及計劃

及推行內部控制。

本公司每月向執行董事提交財務資料。實際表現與

目標之差異分析將會備妥，連同實際表現與預算及目

標之任何重大差異及偏離之註釋載入董事會有關文

件內，以供於董事會會議上商議。此安排將有助董事

會及本集團管理層監察本集團業務營運，並能適時

與審慎地訂定計劃。其他定期及專案報告將為董事

會及其多個委員會編製，以確保董事可適時及合適

地獲得彼等所需之一切資料。

本集團具備清晰組織架構，訂明每一業務部門不同

層面之權限及肩負職責，以容許權力轉授以及加強

職權劃分與提高問責性。若干特定事宜則不會授權

而由董事會裁決，其中包括審批年度及中期業績、年

度預算、資本結構、宣布派發股息、收購及出售重大

資產及重大資本開支、董事會架構及其組成及繼任

等事宜。

為能更好地檢討及評估本集團現有內部控制系統是

否完備及具效率，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財政年度期間制定內部自行評估及核證程序。

根據此項程序，每個部門均須評估各自就營運、財務

控制、風險管理控制及應急管理措施各方面之基礎

營運控制之有效性。本集團各部門隨後向審核委員

會提交一份有關其內部控制是否完備及具效率之書

面報告，該報告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四日召開之審

核委員會會議上商討。

在上述事宜之外，董事會亦透過內部審核計劃監察

內部控制。內部審核小組對本集團重大經營、財務

及風險管理控制事宜作持續性審查，務求以輪流方

式涵蓋本集團所有主要營運業務。於每個財政年度

開始時，審查之範圍及內部審核小組之審核計劃由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共同釐定及批

准，審核計劃乃按風險評估方法制定，並專注於相對

承受較高風險之範疇。在查核中，內部審核小組亦將

核實自行評估之回應，並確保已實行適當之控制措

施及整改任何不足或違規之處（如有）。

內部審核職能直接向董事長及審核委員會主席報

告，並定期根據經批准之內部審核計劃提交審核報

告予董事長、審核委員會成員、首席財務主管及獨立

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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